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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湖北麻城市嘉丰石材有限公司白鸭山矿区Ⅶ号矿段Ⅶ-4、Ⅶ-6和Ⅶ-7矿体开采项目

建

设

规

模

方 案 设 计 矿 同 山 开 采 区 占 地

37.43hm2，年采石量 2.0万 m3

建设单位 湖北麻城市嘉丰石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麻城市境内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6000万元（土建投资 100万元）

方案服务期 2016年 01月~2018年 12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黄冈市志成水土保持监测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彭志成 13886031317

自然地理类型 丘陵山区 防治标准 建设生产类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定位监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巡查

3、水保措施情况监测 调查、巡查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综合数据统计分析、计算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调查、巡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防治责任范围 59.71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141.466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矿山开采区：①工程措施：蓄水池 1个，占地 0.20hm2，抛石护坡 12.42hm2；②临时措

施：临时排水沟 52m，临时覆盖 0.24hm2；生活区：①植物措施：0.01hm2；运输道路区：

①工程措施：排水沟 2700m，挡土墙 46m/184m3；②植物措施：0.10hm2；附属系统区：

①工程措施：蓄水池/沉浆池 1处，共占地 0.39hm2，拦砂坝 1处，占地 0.02hm2。②植

物措施：0.02h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整个项目区/不含矿山开采区）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0
44.85 防治措

施面积

13.32hm2 永久建筑物

/硬化面积

2.15hm2 扰动地

表面积

34.49hm2

97.95 0.72hm2 2.15hm2 2.93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2
41.19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59.71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32.34hm2

92.31 3.20hm2 0.78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0.31

工程措施面积
13.19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2.21 0.13hm2

林草覆盖率 27 / 植物措施面积 0.13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1828.7t/km2•a
476.4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9.15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0.13hm2

0.19 24.55hm2

拦渣率 98 98.2 实际拦挡弃渣量 0.335万m³ 总弃渣量 0.341万 m³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项目六项指标除拦渣率外其余五项指标未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主要为项目开采过程中

还须占用矿山开采区，导致矿山开采区现阶段无法实施植物措施。在不考虑矿山开采区的情况

下，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和拦渣率等四项指标能达到水

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值，按水保方案设计矿山开采区植物措施在采矿完成后实施，而此项目目

前还在开采中，因此可认为植物林草覆盖率和林草植被恢复率也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总体结论

通过对水土保持措施的重视和落实，有效地控制了生产中严重的水土流失，未发水土流

失危害事件，除矿山开采区目前无法实施植物措施外，其他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已基本

落实，并初步发挥水土保持功能。

主要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在后其开采过程中尽早委托专门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进行水土保持监

测,已获取更精准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2、对道路内侧没有截排水沟的开挖截排水

沟，对排水沟堵塞的进行定期，保持排水畅通；3、在运输道路区外侧增加种植行道树。

4、前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石进行碎石加工处理，对堆积占用场地进行植被恢复；

后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石及时进行碎石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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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湖北省麻城龟山镇大坳村，直距麻城市约 8km，属举水水系长江

二级支流白果河的麻溪河上游发源地。行政规划属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大坳村 ，

西部有京九铁路、106国道经麻城市区纵贯南北，南有 318国道，周边有县级公

路与乡镇公路通过，区内有简易公路与交通线相连，交通便利。地理坐标为：东

经 115°04′08″—115°04′09″，北纬 31°04′37″—31°03′40″。由 15个拐点坐标圈定，

矿区面积 37.43hm2，设计最低开采标高为 288m，最高开采标高为 380m。开采

方式选用台阶水平法由上而下的顺序露天开采。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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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水保方案建设用地面积 39.37hm2，工程整体分为矿山开采区、运输道

路区、生活区和附属系统区 4个区。其中矿山开采区占地 37.43hm2，生活区占地

0.01hm2，运输道路区占地 1.86hm2，附属系统区占地 0.07hm2。年设计开采量约

2.0万 m3。该工程总投资约 600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投资 141.466万元。方案服

务期为 2016年 01月至 2018年 12月，共 3年。工程项目组成及主要经济技术指

标见表 1-1。

表 1-1 工程项目基本情况及组成表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湖北麻城市嘉丰石材有限公司白鸭山矿区Ⅶ号矿段Ⅶ-4、Ⅶ-6 和Ⅶ-7

矿体开采项目

建设地点 湖北省麻城市镜内

工程性质 续建及开采

建设规模 年产量 2 万 m3

建设单位
湖北麻城市嘉丰石

材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2 日项目矿体采矿权由湖北麻城市

宏鑫石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湖北麻城市嘉丰

石材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麻城市腾升水保咨询服务中心

水保方案服务期 2016 年 1 月 至 2018 年 12 月，共 3 年

总投资 约 6000 万元

水土保持投资 141.466 万元

2.水保方案项目组成、占地面积和占地类型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占地类型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矿山开采区 37.43 0 37.43

主要为荒山

运输道路区 0 1.86 1.86
生活区 0 0.01 0.01

附属系统区 0 0.07 1.86

合计 37.43 1.94 39.37

1. 1.2 项目区概况

（1）水文气象

矿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1192.50mm，最大降雨量为 1601.8mm（1975-2005年），

最小降雨量为 717.3mm（1975-2005年）。项目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迟、

夏短、秋早、冬长，下无酷暑，冬无严寒，雨热同季，雨量充沛，山区气候特征

明显。年平均气温 14.1℃，最低气温零下 8.6℃，最高气温 34.5℃；年平均日照

时数 1354小时，无霜期 275天。据调查，溪流常年有水，最小流量为 0.00079m3/s，

最大流量为 0.0134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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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地震

矿区位于秦岭褶皱系淮阳褶皱系桐柏——大别山中间隆起带大别山复背斜

核部，南与扬子淮地台相接，北靠淮阳凹陷，矿区属中低山丘陵地貌，地势自北

东向西倾斜，区内构造复杂程度属简单类型。

区内历史上有过地震发生史，但均为微地震，一般小于 3级，地震烈度为Ⅵ

级。普查区属“大别山泥石流罗易发区”，近年无明显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发生。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项目区的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当于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属区域地壳稳定区。

（3）土壤植被区

①土壤：矿区及附近区域内主要为黄壤。

②植被：矿区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乔木树种有马尾松、麻栎、

白栎、灯台树、刺槐、响叶杨、楸树、女贞、枫香、山杨、鹅耳枥、柳杉等，草

本植物有蕨类、狗尾草、杂草等。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1.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情况

2013年 5月，麻城市宏鑫石业有限责任公司经麻城市石材工业协会委托麻城市

水土保持站编制《麻城市宏鑫石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鸭山矿区Ⅶ号矿段Ⅶ-4、Ⅶ-6和Ⅶ

-7矿体开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方案

编制单位麻城市水土保持站在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查勘、收集资料后，编写完成

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于 2014年 3月 15日通过麻城市水利局专家组审查，

2016年 1月 22日麻城市水利局以麻水函〔2016〕9号文予以批复。

2014年 1月 2日，经黄冈市国土资源局同意（见附件 1），本项目矿体采矿

权已由湖北麻城市宏鑫石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湖北麻城市嘉丰石材有限公司。

1.2.2 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落实情况

湖北麻城市嘉丰石材有限公司按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批复文件

要求，向地方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了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并自主开展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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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监测工作，同时，在开采过程中，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要求采取了一

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为保障开采安全和防治项目开采引发的大量水土流失，基

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要求，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要求及相关内容，参照《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和现场实际情况，编制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实施方案》。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确定的监测内容、方法及

监测开展时间，运用地面定位监测、现场调查和巡查等方法进行各项防治措施和

项目生产过程中扰动条件下的侵蚀强度调查，及时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

失情况，并做了监测记录，对每次监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评价。

建设单位于 2018年 10月经麻城市石材工业协会委托本单位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监测前期工作已由建设单位自行完成，本单位主要任务是在进行现场调查监

测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我单位在完成资料收集及分析、现场

测量、复核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于 2018年 12月份完成了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并及时报送建设单位和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麻城市水利局。

1.3.2 监测项目组设置

我公司自接受委托任务后，立即组建了项目监测组，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人员。监测组组员见表 1-2。

表 1-2 监测组组员表

序号 姓 名 职 务 职责简介

1 彭有义 总监测工程师
项目总负责，主持监测组的全面工作，对监测成果

质量负责

2 彭志成 监测工程师
负责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校核，编制监

测报告等

3 周云 监测工程师
负责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校核，编制监

测报告等

4 孙庚午 监测员
协助监测工程师完成监测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并负

责监测原始记录、文档、图件、成果的管理

5 凌 凡 监测员
协助监测工程师完成监测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并负

责监测原始记录、文档、图件、成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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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监测点布设

依据生产建设项目监测有关技术规范，水土保持监测应在防治责任范围内分

区进行，监测分区原则上应与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相一致。根据本项目开采进

度、工程特点及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结果，监测分区及监测点位布设见表 1-3。

该项目所在区域属丘陵山区地貌，监测过程中按照不同项目分区选取监测

点。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见表 1-3。

表 1-3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

编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点位置 监测设施 监测点汇水面积 备注

1 1#监测点 矿山开采区 径流样采集点 1200 m2

2 2#监测点 运输道路区 径流样采集点 200 m2

3 3#监测点 生活区 径流样采集点 160 m2

4 4#监测点 附属系统区 径流样采集点 240 m2

1.3.4 监测设施设备

为准确获取各项地面观测及调查数据，水土保持监测必须采用现代技术与传

统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一定的先进仪器设备，使监测方法更科学，监测结论

更合理。主要监测仪器设备见表 1-4。

表 1-4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设备表

分类 监测设施 单位 数量

1 径流泥沙观测设备

① 称重仪器（电子天平、台秤） 台 各 1

② 泥沙测量仪器（1L量筒、比重计） 个 各 2

③ 烘箱 台 1

④ 取样玻璃仪器（三角瓶、量杯） 个 10

⑤ 采样工具（铁铲、铁锤、水桶等） 批 1

2 植被调查设备

① 植被测量仪器（测绳、剪刀、坡度仪等） 批 1

3 扰动面积、开挖、回填、临时堆土场调查

① 手持 GPS 部 1

② 大疆精灵 4无人机 套 1

4 配套设备

① 单返相机 部 1

② 笔记本电脑 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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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监测任务要求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规定要求，

为达到监测目的，本监测工作以定位观测法和调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对该项目

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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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监测内容

依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本项目监测主要内容

包括：主体工程的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灾害隐患、水土

流失及造成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水土地流失防治效果以及水土保持

工程设计、水土保持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具体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监测

项目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监测包括项目建设区小地形、微地貌和局部水

系的变化情况，建设项目占地和扰动地表面积、挖填方数量及面积，弃土石、渣

及堆放面积，项目区林草覆盖度。

（2）项目区水土流失动态状况监测

项目区水土流失动态状况监测应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和总量的变化情

况，以及对周边地区或下游沟道、河道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情况等。

（3）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监测

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监测应包括各类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和质量，

林草措施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率；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

运行情况；各项防治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同时通过监测，确定矿山开采损坏水

保设施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矿山开采区面积、直接影

响区面积、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防治责任范围内可绿化面积、已采取的植物

措施面积等。

2.2监测方法

根据监测的内容，对扰动土地面积、弃渣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等内容

以实地量测为主，对重点监测区域实施调查监测法，其他区域以巡查监测为主。

（1）实地量测

依靠设计资料，结合测量仪器及测量工具，对工程扰动范围、面积、弃渣量、

水土保持措施等进行实地量测，掌握工程建设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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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对项目整个建设区以调查的方式，通过实地勘测，结合地

形图、照相机、标杆、尺子等工具按不同工程的地表扰动类型和不同类型的面积，

填表、勾图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及水土保持实施情况。主要用于。

（3）巡查法

巡查法是开发建设项目施工期间的水土保持监测的一种特殊方法。因为开发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时空变化复杂，定位监测有时十分困难，场地巡查可以及进发

现水土流失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控制，如土石方的开挖是否及时调运等很多预

防管护措施均可通过不定期的巡查来发现问题。

2.3监测频次

项目建设期期间，对矿山开采区的堆渣量、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每 10天监

测记录 1 次；建设过程中对扰动地表面积、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拦挡效果等每 1

个月监测记录 1次；对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生长情况等至少每 3个月监测记录 1次；监测过程中遇到暴雨（1小时降雨量

≥50mm）等情况应及时加测。有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的，要在一周内完成相应

的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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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

区，项目建设区又分为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水保方案中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共计 39.48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39.37hm2，直接影响区 0.11hm2。

本项目开采过程中，因实际占压、扰动范围发生了变化，导致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亦发生了变化，截止目前，项目建设区实际面积为 55.98hm2，跟《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面积增加了 16.68hm2；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3.73hm2，比《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面积 0.11 hm2增加了 3.62hm2；整个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为 59.71hm2，比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面积增加了 20.23hm2。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实际发生面积统计及

对比情况见表 3-1。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览表 单位： hm2

项目分区

水保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变化

值永久

占地

临时

占地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永久

占地

临时

占地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矿山开采区 37.43 0

0.11 39.48

37.43 15.62 3.46 56.51

+20.23
生活区 0 0.01 0 0.27 0.14 0.41

运输道路区 0 1.86 0 2.24 0.06 2.30

附属系统区 0 0.07 0 0.42 0.07 0.49

合计 37.43 1.94 0.11 39.48 37.43 18.55 3.73 59.71 +20.23

从上述统计表 3-1可以看出：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跟批复的方案报告书相

比，增加了 20.23hm2，主要原因为水土保持方案上没有计列废石废料占地面积、废石

废料随意堆放和扩大生产导致矿山开采区面积增加所致。

3.1.2运行期扰动土地面积

本项目运行期扰动土地的水土保持监测是指对本项目在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种

挖损、占压、堆弃用地，均以垂直投影面积计算。具体的扰动面积监测包括两方面

的内容：扰动土地类型监测和扰动面积监测，其中重点是对扰动土地类型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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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监测中通过对各防治分区扰动地表面积进行实地测量，截止 2018年 12月

底项目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31.56hm2。扰动土地面积比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面积

39.37hm2减少了 7.81hm2。本项目扰动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荒山。

3.2土方量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生产档案、合同等相关资料，本项目 2016至 2018年生产过程中共计

开挖土石方总量约 5.8万 m3，全部是石料开采，普通建筑装饰石料矿石约 4.6万 m3，

宕渣约 1.2万 m3。宕渣一部分用于连接道路回填，一部分用连接道路表面硬化；建

筑装饰石料主要用于生产和销售。本项目开挖产生临时堆土约 0.341万 m3，弃渣量

与临时堆土量一致，工程实际拦渣总量约 0.335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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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工程措施数量

水保方案设计工程措施量如下：

⑴矿山开采区（含方案废料场措施量）

工程措施：截水沟 1502m，土质排水沟 450m，浆砌排水沟 660m，沉沙池 3口。

⑵运输道路区

工程措施：浆砌石排水沟 3107m，干砌石挡土墙 200m/320m3

截止目前，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量如下：

⑴矿山开采区

工程措施：蓄水池 1个，占地 0.20hm2，抛石护坡 12.42hm2。

⑵运输道路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2700m，挡土墙 46m/184m3；

⑶附属系统区

工程措施：蓄水池/沉浆池 1处，占地 0.39hm2，拦砂坝 1处，占地 0.02hm2。

根据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实际实

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类型及工程量对比情况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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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与实施情况对比表

项目分区 工程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量 实际工程量 备注

矿山开采区

截水沟（m） 1502 /

土质排水沟（m） 450 /

浆砌石排水沟（m） 2307 /

抛石护坡 / 12.42

沉沙池（座） 3 1

运输道路区
浆砌石排水沟（m） 3107 2400 主要是道路硬化靠山

体一侧自然形成水沟

干砌石挡土墙（m/m
3
） 200/320 46/184

附属系统区
沉浆池（处/hm

2
） / 1/0.39

拦砂坝（座/hm
2
） / 1/0.02

4.1.2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截止到 2018年 12 月底，建设单位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控制开采活动

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基本上按照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计划完成；水保方案中新增

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按照设计施工进度计划，结合主体工程施工进度适当调整后实

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建设进度详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进度表

4.1.3工程措施评价

挡土墙、排水沟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沉浆池和拦砂坝能有效的防治水土

流失和加工废水污染。各分区水土保持防治的工程措施基本已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

计进行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防治责任基本得到落实。工程措施已按照相应的设

项目分区 工程措施类型 实施时间

矿山开采区 抛石护坡 2013年~2018年

运输道路区
浆砌石排水沟 2016年前

干砌石挡土墙 2016年前

附属系统区
沉浆池 2016年前

拦砂坝 2016年前



第四章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13

计标准进行了施工，符合有关标准要求，能够起到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植物措施工程量

截止到目前，按照划分的监测分区，逐区进行统计植物措施实施情况、种类、

分布及面积，通过调查监测和现场巡查的方法进行监测。本矿区后期将继续开采，

植物措施暂未实施。只是多年来在运输道路外侧和附属系统区架空线路有约 0.13hm2

自然生长植被，其覆盖度高，计入植物措施

本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数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及植物措施

实施进度见表 4-3。

表 4-3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年份表

4.2.2植物措施评价

总体上，项目还在续采中，并且采用自上而下顺序开采方式进行石材开采，导

致矿山开采区现阶段无法实施植物措施。

本项目水保方案设计绿化按照“适地适草”的原则采取合适的植物措施，恢复

和提高植物覆盖率，达到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针对不同草种、树种及

立地条件和要求，确定了合适的造林植草密度，以期尽快达到防护目的。因后期各

恢复植被占地的绿化要求与周围环境尽快协调，必须考虑林草尽早郁闭及结构的稳

定，最大限度地发挥林草的涵养水源、保持土壤的功能。

项目分区 植物措施 方案设计量 实施工程量 备注

矿山开采区
撒播草籽（ hm2） 10.96 0 持续开采中，植

物措施暂无法

实施本地松（株） 10600 0

生活区 撒播草籽（ hm2） / 0.01 自然生长

运输道路区

白杨（株） 12428 0

撒播草籽（ hm2） / 0.10 自然生长

附属系统区 撒播草籽（ hm2） / 0.02 自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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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临时措施工程量

本项目开采过程中，严重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壤植被，导致土壤结构破坏，林

草等水土保持设施同样遭到破坏，降低了土壤的抗冲性，在降水条件下易被水冲刷

从而发生水土流失，但实施永久性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又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在建

设项目生产过程中需采取有效的临时防护措施对开采坡面和堆土进行防护，减少松

散堆土的冲刷侵蚀。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临时防护措施：临时覆盖 0.043hm2，临时土袋拦

挡 800m/400m3，在本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已实施：临时覆盖措施 0.24hm2、临时排

水沟 52m，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见表 4-4。

表 4-4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数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4.3.2临时措施实施进度

本项目临时防护措施贯穿整个项目生产过程，临时排水沟在 2016年上半年实施，

临时蓄水池在 2017年上半年实施，临时覆盖措施贯穿整个项目生产过程。

4.3.3临时措施评价

总体上各区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基本已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进行实施。水土保

持临时措施可大幅减小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水土流失影响。本项目已按照相应

的设计标准进行了施工，符合有关标准要求，能够起到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项目分区 临时措施 方案设计量 实施工程量

矿山开采区

临时土袋拦挡 800m/400m3 /

临时排水沟 / 52m

临时覆盖 0.043hm2 0.2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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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水土流失特点，将生产期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原地貌、扰动地表和已

实施防治措施后三大类型侵蚀单元。在项目生产期，原地貌所占比例较高，随着工

程进展，扰动地表的面积逐渐增大，原地貌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最终原地貌完全被

扰动地表和防治措施地表取代，随后防治措施逐渐实施，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比例

大增。结合本项目施工特点，本项目监测单元划分为原地貌、扰动地表和实施防治

措施后的地表三类侵蚀单元。

表 5-1 本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一览表

项目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2）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矿山开采区 29.75 30.40 31.56

生活区 0.04 0.04 0.04

运输道路区 0.32 0.32 0.32

附属系统区 0.41 0.41 0.42

合 计 30.52 31.17 32.34

5.2土壤流失量

5.2.1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

（1）原地貌侵蚀模数

本项目位于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白果镇境内，根据水利部【2006】第 2 号文

《水利部关于划分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和按鄂政发【2000】47 号文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查知，麻城市为重点治理

区；按麻政发【2012】27 号文《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通告》，

参照《湖北省分县水土流失图册》，龟山镇、白果镇都为重点监督区。根据《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等级标准》

（GB50434-2008）的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等级执行建设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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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项目区水土流失主要有矿山开采区石材开采过程中切割石材产生的石浆和降水

产生的侵蚀。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调查数据成果。项目眍各防治区土壤流失背景值

为 500t/km2.a。

（2）运行期扰动侵蚀模数

运行期是造成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时段，由于开挖改变了地形，改变了立地条件，

致使土壤侵蚀模数较原地貌侵蚀模数显著增加。本工程 2016年至 2018年水土流失

主要集中在矿山开采区。

根据矿山开采工艺，地表扰动类型划分情况。通过对定位观测和调查收集到的监

测数据，结合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数据分析，各防治区运行期扰动侵蚀模数见下表 5-2。

表 5-2 各防治区运行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一览表

时段

监测分区

2016年平均土壤

侵蚀模数（t/km2.a）
2017年平均土壤

侵蚀模数（t/km2.a）
2018年平均土壤侵

蚀模（t/km2.a）

矿山开采区 1930 1760 2820

生活区 1350 810 1200

运输道路区 970 820 980

附属系统区 880 640 720

合计 1905.1 1734.4 2772.5

5.2.2土壤流失量计算方法

通过对定位观测和调查收集到的监测数据按各个防治责任分区进行分类、汇总、

整理，利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段计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土壤流

失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土壤流失量，t；

Fji—某时段某单元的水土流失面积，km2；

Mji—某时段某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t/ km2·a

Tji—某时段某单元的侵蚀时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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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侵蚀单元，i=1、2、3、……、n；

j—侵蚀时段，j=1、2、3，指运行期和自然恢复期。

5.2.3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

通过实地监测数据分析，从2016年1月到2018年12月时段内，根据以上土壤流失量公

式计算原理，结合各分区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及侵蚀时长，计算得出本时间段水土流失

量为2018.7t，其中采石切割产生的石浆约1518.0t。2016年水土流失量 581.4t，2017年水土

流失量540.6t，2018年896.6t。原地貌水土流失量为 470.2t，新增水土流失量 1548.5t，其中

2016年新增水土流失量 428.8t，2017年新增水土流失量 384.8t，2018年新增水土流失量

734.9t。。项目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见表5-3、5-4、5-5。

表 5-3 2016 年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

表 5-4 2017 年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

表 5-5 2018 年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

项目分区
流失面积

（hm2）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时长

（a）
侵蚀量

（t）

矿山开采区 29.75 1930 1 574.2

生活区 0.04 1350 1 0.5

运输道路区 0.32 970 1 3.1

附属系统区 0.41 880 1 3.6

合计 30.52 1905.1 1 581.4

项目分区
流失面积

（hm2）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时长

（a）
侵蚀量

（t）

矿山开采区 30.4 1760 1 535.0

生活区 0.04 810 1 0.3

运输道路区 0.32 820 1 2.6

附属系统区 0.41 640 1 2.6

合计 31.17 1734.4 1 540.6

项目分区
流失面积

（hm2）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时长

（a）
侵蚀量

（t）

矿山开采区 31.56 2820 1 890.0

生活区 0.04 1200 1 0.5

运输道路区 0.32 980 1 3.1

附属系统区 0.42 720 1 3.0

合计 32.34 2772.5 1 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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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水土流失危害

矿山开采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要求和落实了水土

保持措施，按要求完成了挡土墙、排水沟、沉沙池等工程措施，生产过程中还注重

临时覆盖、排水和拦挡等。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些措施较好地控制了本项目开采过

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使得该项目在整个运营期内避免了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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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在基准面积范围内，经过整治后可以投入使用的土地面积占扰

动土地面积的百分比，该指标反映了项目建设区内扰动破坏土地的整治程度。本项目扰

动土地主要指基准面积范围内，在建设和生产活动中因建设、开挖、取土、推放和排污

等活动占用和破坏的土地资源，即凡属矿山开采活动扰动破坏的面积包含在内。

本项目扰动地表面积为 34.49hm2，经调查统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为

15.47hm2，经计算得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44.85%。因此，本项目已落实的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扰动土地整治率暂未达到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5%目标

值。本项目水土流失扰动土地整治率详情见表 6-1。主要原因为项目开采中，矿场

开采区现阶段无法进行植物措施。

表 6-1 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情况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建筑物及

地面硬化

面积（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2） 扰动土地

整治面积

（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方案目标

值（%）工程措施

面积

植物措施

面积

矿山开采区 31.56 0 12.60 0 12.6 39.92

95
生活区 0.27 0.23 0 0.01 0.24 88.89

运输道路区 2.24 1.92 0.18 0.12 2.22 99.11
附属系统区 0.42 0 0.41 0 0.41 97.62

合计 34.49 2.15 13.19 0.13 15.47 44.85

因考虑本项目的生产特点，项目后期开采过程中还将占用矿山开采区，此次

暂不考虑矿山开采区，项目扰动地表面积为 2.93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为

2.87hm2，经计算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95%，达到水保方案设计防治目标值

95%，详情见表 6-2。

表 6-2 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情况表（暂不考虑矿山开采区）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建筑物及

地面硬化

面积（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2） 扰动土地

整治面积

（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方案目标

值（%）工程措

施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生活区 0.27 0.23 0 0.01 0.24 88.89

95
运输道路区 2.24 1.92 0.18 0.12 2.22 99.11
附属系统区 0.42 0 0.41 0 0.41 97.62

合计 2.93 2.15 0.59 0.13 2.87 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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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水土流失治理达标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该指

标反映了工程建设区内产生水土流失土地的治理达标程度。通过调查监测和前期

施工资料收资分析，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服务期末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32.34hm2，

经调查统计采取水保防治措施面积为 13.32hm2，经计算得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度

41.19%。因此，本项目落实已有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新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后，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未达到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2%目标值。本项目水土流

失治理度详见表 6-3。

表 6-3 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情况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2）
建筑物

及地面

硬化面

（hm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

方案

目标

值（%）
工程措

施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小计

矿山开采区 31.56 20.15 12.60 0 12.6 0 62.53

92
生活区 0.27 0.04 0 0.01 0.01 0.23 25.00

运输道路区 2.24 0.13 0.18 0.12 0.3 1.92 230.77
附属系统区 0.42 2.13 0.41 0 0.41 0 19.25

合计 34.49 32.34 13.19 0.13 13.32 2.15 41.19

因考虑本项目的生产特点，项目后期开采过程中还将占用矿山开采区，此次暂

不考虑矿山开采区，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 0.78hm2，采取水保防治措施面积为

0.72hm2，经计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2.1%，达到水保方案设计防治目标值 92%，

详情见表 6-4。

表 6-4 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情况表（暂不考虑矿山开采区）

防治分区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2） 建筑物

及地面

硬化面

积（hm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

方案

目标

值（%）
工程措施

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小计

生活区 0.27 0.04 0 0.01 0.01 0.23 25.00

92
运输道路区 2.24 0.13 0.18 0.12 0.30 1.92 230.77
附属系统区 0.42 2.13 0.41 0 0.41 0 19.25

合计 2.93 0.78 0.59 0.13 0.72 2.15 92.31

6.3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拦渣率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实际拦挡弃土弃渣量与弃土弃渣总量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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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通过询问业主以及现场监测等相关资料，本项目开挖产生临时堆土约 0.341

万 m3，弃渣量与临时堆土量一致，工程实际拦渣总量约 0.335万 m3。计算得本

项目实际拦渣率约为 98.2%。已达到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8%目标值。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本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采用在基准面积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经实

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区内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该指标反映了水土流失治理

控制土壤流失量的大小。

本项目位于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白果镇境内，根据按麻政发【2012】22

号文《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通告》，参照《湖北省分县水

土流失图册》，龟山镇、白果镇为重点监督区。所在范围内主要侵蚀类型为水力

侵蚀，表现形式主要为面蚀和沟蚀。其水力侵蚀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 km2·a。

截止 2018年 12月底，经计算得本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31，因此，本

项目落实已有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土壤流失控制比未达到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设计的 1.0目标值。主要原因为项目开采中，矿山开采区现阶段无法实施植物措施。

本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详情见表 6-5。

表 6-5 本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一览表

项目分区
项目区容许值

（t/km2•a）
实际监测值

（t/km2•a）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方案目标值

矿山开采区 500 1677.65 0.30

1.0

生活区 500 177.78 2.81

运输道路区 500 140.00 3.57

附属系统区 500 720.00 0.69

合计 500 1601.70 0.31

因考虑本项目的生产特点，项目后期开采过程中还将占用矿山开采区，此次

暂不考虑矿山开采区，经计算得本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2.21，达到水保方案

设计防治目标值 1.0，详情见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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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本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一览表（暂不考虑矿山开采区）

项目分区
项目区容许值

（t/km2•a）
实际监测值

（t/km2•a）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方案目标值

生活区 500 177.78 2.81

1.0
运输道路区 500 140.00 3.57

附属系统区 500 720.00 0.69

合计 500 226.62 2.21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区植物措施面积与可绿化面积（在目前经济、技术条

件下适用于恢复林草植被）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 100%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根据调查及监测数据，本工程目前仅有生活区和运输道路外侧有自然生长植

被约 0.13hm2,未实施其它植物措施，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植物措施实施时间

为矿场开采结束后进行植物措施，目前矿场还在开采中，故该指标未计列。

6.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则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林草面积占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其计算

公式如下：

% 100%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面积

林草覆盖率（ ）＝
建设区面积

根据调查及监测数据，本工程目前仅有生活区和道路外侧自然生长植被约

0.13hm2和矿山开采区未扰动面积 24.42hm2，林草覆盖面积约 24.55hm2，未实施

其它植物措施，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为矿场开采结束后进

行植物措施，目前矿场还在开采中，故该指标未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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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水土流失量动态变化

通过调查分析和实地监测、计算，本项目开采过程中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

2018.7t。

为了对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措施的防治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依据

各项目分区防治指标计算结果，得出整个防治责任范围内各项防治指标：扰动土

地整治率为 44.8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41.19%，拦渣率为 98.2%，土壤流失

控制比为 0.31，仅拦渣率能达到水保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矿山开采区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为矿场开采结束后进行，目前矿场还在开采中，

故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指标未计列。

考虑本项目的生产特点，项目后期开采过程中还将占用矿山开采区，此次暂

不考虑矿山开采区计算项目各项防治指标结果如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2.31%，拦渣率为 97.2%，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2.21，此 4

项指标都能达到水保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矿山开采区植

物措施实施时间为矿场开采结束后进行，目前矿场还在开采中，故林草植被恢复

率和林草覆盖率指标未计列。

由于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挡土墙、截排水沟、拦沙坝、沉淀池等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有效的防止了工程建设引起的大量水土流失。由于项目还在开采中，

矿山开采区现阶段无法实施植物措施，导致部分指标未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

求和治理目标。但在不考虑矿山开采区的情况下计算项目各项防治指标基本能达

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和治理目标。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次验收工程主要由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组成。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挡土墙和

拦沙坝、抛石护坡、蓄水池和沉浆池、排水沟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实施，基

本按照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组织实施。施工安排合理、紧凑、同

步，施工质量达标，有效地将水土流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具体做到了以下几

点：

一、建设单位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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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

二、在运输道路区实施排水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效地控制生产过程中地表

扰动产生的水土流失对周围的影响。

三、在附属系统区实施沉浆池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效地控制开采切割过程中

产生的石浆对周围的影响。

根据现场抽查已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符合要求，没有人为损坏和自然损

坏现象发生，运行情况良好。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由于项目建设前期建设单位自主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没有专业的水土保持监

测技术人员，并且 2016年至今没有对水土流失进行定位监测，只能通过调查和

类比估算此段时间内水土流失量，可能导致与实际情况有误差。因此，建议建设

单位在后其开采过程中尽早委托专门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已

获取更精准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

2018年 10至 12月间，我公司监测人员对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进

行了现场复查，发现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遗留问题：

1、运输道路已硬化、排水沟已基本形成，但是部分道路内侧没有截排水沟

或排水沟堵塞，生产废水和雨水乱漫冲刷道路及外边坡，造成新增水土流失；

2、运输道路区未按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栽种行道树。

3、前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石料未进入指定的废石场，随意堆放。

针对上述遗留问题，提出的建议如下：

1、建议建设单位安排专人巡查，对道路内侧没有截排水沟的开挖截排水沟，

对排水沟堵塞的进行定期，保持排水畅通；

2、在运输道路区外侧增加种植行道树。

3、前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石进行碎石加工处理，对堆积占用场地进

行植被恢复；后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石及时进行碎石加工处理。

7.4综合结论

一、项目建设单位湖北麻城市嘉丰石材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和管理纳入工作程序中，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了项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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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职责任人，强化了对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确保了水土

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

二、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质量基本达到了该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的设计要求。工程措施无损坏，能起到较好的防治作用。

三、项目建设区经过系统整治后，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强

度都逐年递减。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强度由施工中的中度、强烈下降到轻度、微度，

有效的将水土流失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

四、经过监测、计算，该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95%，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为 92.31%，拦渣率为 98.2%，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2.21，林草植被恢复率、林

草覆盖率符合方案要求。

综上所述，监测结果表明，因项目还在开采中，无法对矿山开采区按《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要求进行植物措施外，本项目基本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

定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的完好率较高，发挥了其水土保持效益，在考虑采

石行业的特殊性，在对本报告所提出的遗留问题进行完善的情况下，可提请进入

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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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黄冈市国土资源局同意本项目矿体采矿权转让批复

附件 2：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委托函

附件 3：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

附图

附图 1：麻城市白鸭山矿区 2013年、2016年、2017年卫星影像图

附图 2：麻城市白鸭山矿区饰面用花岗岩废石废料堆积区及资源储量估算分

布图。（2018年 9月）

附图 3：麻城市白鸭山矿区已扰动区域无人机拍摄影像图（2018年 11月）

附图 4：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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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本项目矿体采矿权转让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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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委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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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水保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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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麻城市白鸭山矿区历史影像

谷歌地图：拍摄日期 2013年 8月 8日

（粉色线为白鸭山矿区边界，红色线为项目采矿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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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地图：拍摄日期 2016年 8月 29日

（粉色线为白鸭山矿区边界，红色线为项目采矿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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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地图：拍摄日期 2017年 11月 4日

（粉色线为白鸭山矿区边界，红色线为项目采矿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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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 麻城市白鸭山矿区饰面用花岗岩废石废料堆积区及资源储量估算分布图

无人机拍摄：拍摄日期 2018年 9月



附件与附图

38

附图 3 ： 2018年 11月无人机拍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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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水土保持监测图片

矿山开采区现场 矿山开采区现场

矿山开采区现场 矿山开采区现场

矿山开采区现场 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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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运输道路硬化

运输道路硬化 运输道路硬化、排水沟

干砌石挡土墙
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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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砌石挡土墙 生活区道路硬化

生活区道路硬化 配电设施

抛石护坡 抛石护坡


	 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项目概况
	1. 1.2 项目区概况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1.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情况
	1.2.2 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落实情况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1.3.2 监测项目组设置
	1.3.3 监测点布设   
	1.3.4 监测设施设备
	1.3.5监测技术方法


	2监测内容和方法
	2.1监测内容
	2.2监测方法
	2.3监测频次

	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3.1.2运行期扰动土地面积 

	3.2土方量监测结果

	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工程措施数量 
	4.1.2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4.1.3工程措施评价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植物措施工程量
	4.2.2植物措施评价

	4.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临时措施工程量
	4.3.2临时措施实施进度
	4.3.3临时措施评价


	5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5.2土壤流失量
	5.2.1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
	5.2.2土壤流失量计算方法
	5.2.3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

	5.3水土流失危害

	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6.3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6.6林草覆盖率

	7结论
	7.1水土流失量动态变化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7.4综合结论

	附件与附图
	附件
	附图


